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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一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辖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辖区

现场三 黎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辖区黎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辖区

遵规守法遵规守法 不容忽视不容忽视

文明出行文明出行 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面对面讲解强意识

民警给同学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申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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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2525日日1616时时，，该交警大队城镇中队民警在辖区北社村该交警大队城镇中队民警在辖区北社村
路段设卡检查路段设卡检查。。在对一辆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在对一辆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民警闻到驾驶民警闻到驾驶
人李某身上有酒味人李某身上有酒味，，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结果为
4444mg/mg/100100mlml，，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经询问得知经询问得知，，驾驶人李某在午餐期间饮用了少量白酒驾驶人李某在午餐期间饮用了少量白酒，，自自
认为饮酒量不多认为饮酒量不多，，且经过午休后且经过午休后，，误以为体内酒精已完全代谢误以为体内酒精已完全代谢，，
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出行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出行。。

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相关规定，，民警依民警依
法对驾驶人李某作出罚款法对驾驶人李某作出罚款10001000元元，，驾驶证记驾驶证记1212分并暂扣驾驶分并暂扣驾驶
证证66个月的处罚个月的处罚。。 ··崔俞清崔俞清··

文明出行的责任，藏在行人“多等一秒”的耐心里、融在非机动车“规范骑行”的自律里、显在机动车“礼让三分”的包容里……交通秩序的维护，从来

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事，而是每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责任。行人的一次耐心等待、非机动车驾驶员的一次规范骑行、机动车驾驶员的一次主动礼让，这些

看似微小的“举手投足”，汇聚起来便是守护道路安全畅通的强大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交通出行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唯有摒

弃交通陋习，践行文明行为，将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道路更畅通、出行更安全、城市更温暖。文明出行，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

汇聚微小力量 共筑文明出行路

本报讯 10月24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一大队组织民警走进辖
区学校，开展文明出行和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交通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道路
交通实际状况及学生日常出行的
行为特点，通过PPT课件演示、趣
味互动问答等形式，围绕“文明行
走、安全骑车、安全乘车”三大核心
内容，系统讲解交通安全基本常
识，细致剖析各类交通行为背后的
安全风险，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遵守
交通法规的重要性，从思想根源上
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理念。

为了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
心，民警还特别设置了“交通标志
认知”环节。通过展示常见的交通
警示、禁令、指示标志，以“看图识
标志”的互动问答形式，充分调动
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快速掌握标志含义，

强化知识记忆，切实提升学生对交
通信号的辨识能力。

活动尾声，民警向现场学生发
放了交通安全宣传手册等资料，并
发出倡议，鼓励学生们争当“交通
安全小小宣传员”，将学到的知识

传递给家人和身边亲友，带动家庭
成员共同关注交通安全，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携手营造畅通、文明、和
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争做文
明交通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申楠）

本报讯 记者王敏 通讯员牛双青报道：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积极落实文明出
行专项整治行动部署，组织民警走进辖内村
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全力筑牢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活动中，民警穿梭于田间地头，围绕“秋
季交通安全”“一盔一带”等主题，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为群众普及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讲解秋季安全出行注意
事项，提醒农村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民警结合农村道路
交通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正在
劳作的群众详细讲解农用车违法载人、驾乘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及超员
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让群
众深刻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今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持续推进农
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通过常态化宣
传、针对性劝导、精准化教育，不断筑牢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农村群众平安出行保
驾护航。

点对点宣传敲警钟

本报讯 10月26日10时许，壶关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巡逻至辖区福鑫家园小区路
段时，发现一名老人被小型轿车撞倒受伤，情
况危急。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确认老人意识清醒，
但头部有轻微擦伤、腿部活动不便。为避免
老人恐慌，民警轻声安抚其情绪，并第一时间
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与老
人伤情。同时通过查询老人随身物品、询问
周边群众，多方联系老人家属。

等待救护车期间，为防范二次事故，民警
从巡逻车取出警示标志，在现场规范设置安

全防护区域，随后引导过往车辆减速绕行，还
劝导围观群众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聚集影响
救援。

很快，120救护车抵达现场。民警协助
医护人员对老人初步检查，并合力将老人平
稳抬上救护车送医。救护车驶离后，民警继
续处理现场后续工作，直至路段交通恢复正
常，未造成大面积拥堵。

因处置及时，老人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目
前伤情稳定。老人家属对民警的快速反应、
专业处置以及暖心帮助，表达了衷心感谢。

（张晶晶）

沁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及时解困除隐患
本报讯 记者王敏 通讯员史君报道：10

月25日17时，沁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
中队民警处置完警情返程途中，发现一辆小
型汽车停在道路中央一动不动，致使后方车
辆纷纷变道绕行，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经询问得知，车
辆行驶至该路段时，突然抛锚无法启动，驾驶
人多次尝试重新启动，但均未成功，只能无奈
将车停在道路中间。

为尽快恢复交通秩序，避免造成道路拥

堵，民警分工协作，一边指挥过往车辆安全通
行，一边帮助驾驶人将车辆推至路边安全地
带，并联系附近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经过
抢修，车辆终于重新启动。“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真不知道该咋
办了。”驾驶人握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由于民警采取措施及时，道路很快恢复
了正常通行。临行前，民警叮嘱驾驶人，驾车
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避免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壶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情况危急伸援手

日常岁月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触动人心。长期以来，我市公安民警始终坚守“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与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平凡岗位上不断书写着“为

民服务”的暖心篇章。无论是寒夜中的紧急驰援，还是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他们始终冲锋

在前、主动担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守护辖区安宁，以点滴付出赢得群众广泛赞誉。365

个日夜轮回，他们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用坚守诠释责任、用温情守护平安，认真做好每一

件为民实事，在时光流转中，勾勒出秋日里最美风“警”线。

1010月月2525日日99时许时许，，该大队民警在辖区英雄南路开展重点该大队民警在辖区英雄南路开展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查处行动交通违法行为查处行动，，在对一辆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在对一辆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民警民警
要求车辆驾驶人出示相关证件要求车辆驾驶人出示相关证件，，驾驶人宋某神情紧张驾驶人宋某神情紧张，，言语支言语支
吾吾，，始终无法提供始终无法提供。。

通过进一步核查通过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驾驶人宋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民警发现驾驶人宋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驶证，，属于无证驾驶属于无证驾驶。。经了解经了解，，宋某自认为驾驶技术不错宋某自认为驾驶技术不错，，且认且认
为该时间段不会有民警检查为该时间段不会有民警检查，，便心存侥幸驾车出行便心存侥幸驾车出行。。

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相关规定，，民警依民警依
法对驾驶人宋某作出罚款法对驾驶人宋某作出罚款20002000元元，，并处并处15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日以下行政拘留的
处罚处罚。。 ··付悠悠付悠悠··

现场二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辖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辖区

1010月月2424日日，，该大队民警巡逻至参府街路段时该大队民警巡逻至参府街路段时，，发现路边停发现路边停
放着一辆货车放着一辆货车，，车辆号牌被毛巾遮挡车辆号牌被毛巾遮挡。。

民警立即上前检查民警立即上前检查，，面对询问面对询问，，车辆驾驶人很快承认了自车辆驾驶人很快承认了自
己的违法行为己的违法行为，，称其为躲避电子监控抓拍称其为躲避电子监控抓拍，，故意用毛巾遮挡车故意用毛巾遮挡车
头和车尾的号牌头和车尾的号牌。。

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相关规定，，民警依民警依
法对该驾驶人作出罚款法对该驾驶人作出罚款200200元元，，驾驶证记驾驶证记99分的处罚分的处罚，，并现场并现场
监督其摘除了号牌遮挡物监督其摘除了号牌遮挡物。。 ··刘洁刘洁··


